
岐江花园，中国最早一批商业房地产楼盘

改革开放后，中山最早的商业房地产项目是哪个楼盘？许多人只知道是莲峰新村，但同

时期建设的，还有岐江花园，也就是今天中山二路万业酒店的那几幢建筑物。

1979 年 10 月，中山县石岐镇房管处住宅建筑公司与香港银河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

建筑岐江花园住宅的协议书。12 月 13 日，该合作经广东省外经办批准执行。1981 年 6 月，

岐江花园全部完工，共建有 5 层楼房 6 幢，共 90 户，面积 5753 平方米（61929 平方英尺）。

1981 年 11 月 30 日，中山县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向广东省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呈交了一份

《关于与港商合作兴建岐江花园住宅的处理报告》，里面讲到由于各种原因，港商在港销售

岐江花园进展不理想，只售出 5 户，因此欠下中山方面的建筑费 230 万港元。后来，经过双

方协商，按照港商的实际投入和利息、设计费等合理费用，这个楼盘以 675 万港元作价由中

山县房屋经营公司全部承受，因此，承受方除了为港商支付所欠的建筑费外，还需付给港商

445 万港元。所以，中山县房屋经营公司申请向中国银行中山支行贷款 35 万美元和借用中

山县的地方留成外汇来解决，所借的外汇贷款由该公司日后向华侨、港澳同胞销售楼房后予

以偿还。值得注意的是，1981 年 1 美元兑 4.6 港元和 1.7051 元人民币，即 1 港元大概兑 0.37
元人民币，因此，这个当年中山最洋气的住宅小区——岐江花园的第一手收购价约为每平方

米 431 元人民币。岐江花园当时在香港销售时，三房一厅仅售港币 12 万元，两房一厅仅售

港币 10 万元。

那么，又回到文章开始的话题，究竟谁是中山第一个商业房地产楼盘？在 1996 年版《中

山市城乡建设志》①中，明确记载了岐江花园是石岐房管处“率先引进外资兴建的住宅小区，

于 1979 年开始建造”；跟着，中山县建筑工程公司也开展了房地产经营业务，于城郊征地近

10 公顷，“开发建设了城区第一个较大型的住宅小区莲峰新村”，首期工程共建 46 幢，建筑

面积 8 万多平方米，以每平方米 230 元的保本价出售。翻阅 1989 年版的《广东省中山市地

名志》②，在“莲峰新村居民委员会”条目中，可查到莲峰新村从 1980 年开始征地破土兴

建，至 1986 年全部完成。在 1981 年 12 月 5 日《南方日报》头版上，有一条作者为高民川

的稿件《中山县新建一批商品住宅》，文章写道：

为方便各界人士和归侨，侨眷及港澳同胞购买现成新型住宅，中山县建筑公司和中山县

华侨房屋建筑公司联合兴建一批商品住宅，最近已开始出售。

商品住宅群位于中山县石岐镇柏桠口，组成莲峰新村。新村占地数万平方米，由新开

12 米宽的马路分成东西两区，交通方便，环境优美。目前两区共建房 20 幢，每幢楼高 6 层，

设计新颖。有一厅两房和一厅三房两种规格，每户总面积各为 80 和 100 平方米，有餐厅、

厨房、厕所、浴室及前后阳台。还在底层为每户配备专用的自行车及杂物房一间，也可作停

放小汽车用。一厅两房和一厅三房，售价各为 2.1 万元和 2.5 万元。

中山县建筑部门经营新村，兴建住宅出售还属初次，有关部门十分重视。从地点选择、

设计、用料、施工到订价等，都认真作了研究，务求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目前已有华侨、

港澳同胞陆续洽商订购。

因此，岐江花园不论是动工还是完工都比莲峰新村第一期工程早几个月，更为厉害的是，

它比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的深圳“东湖丽苑”还早 3 个月签约，并且同在 1981
年建成。①也就是说，岐江花园不但是中山第一个商业房地产楼盘，而且是中国第一批商品

房小区！但由于岐江花园是外销楼盘而且由港商投资，规模也较小，所以在中山人眼中不被

注意；而莲峰新村是第一个由本土公司兴建并经营的大型住宅区，正如新闻稿所说，“有关

部门十分重视”，而且其销售的对象主要面向市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由这些单位购买后

再作为福利分配给干部、职工，因此，莲峰新村在中山人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中山第一个

商业房地产项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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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岐江花园和莲峰新村之后，华侨新村、华佗新村和下闸新村等相继建设，但它们的

主要销售对象不是本地居民而是单位或华侨、港澳同胞。如华侨新村就是 1981 年 2 月成立

的中山县华侨房屋建筑公司在城区北部征地 12.23 公顷开发建设的，初时该公司是为华侨回

乡建房以及为落实侨房政策服务，后来业务逐步扩展为经营商品房。而当年更多的员工宿舍

住宅楼则由各单位自己成立“施工指挥部”，聘请建筑队来建造。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

真君里、四方井、亭子下、唐屋巷、涵秀里、河泊、华佗庙、方基涌、良朋里以及人工湖（今

逸仙湖）畔一带，一批住宅楼拔地而起；特别是 1982 年 8 月全县城镇工作会议后，切实解

决职工、居民住房紧张问题更加得到了各级部门的重视，城区内逐渐形成了一批新的单位宿

舍社区，仅 1982 年，全县住房竣工面积就有 114 万平方米。

中山在住房建设方面敢于先行先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更是因为吃透了中央的政

策精神。早在 1978 年，邓小平视察大庆油田和北京前三门新建公寓住宅楼时就提出“解决

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1980 年 4 月初，邓小平谈到中国住房改革的问题时提出，“城

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

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①。至此，房地产行业的属性得到重新讨论。基于上述的因素，

中国开始了以“公房出售”为主要内容的住房制度改革。其目的是以售房代替租房，给企业

甩包袱。1980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这是中

国住宅商品化改革的开始。①

继建设岐江花园和莲峰新村之后，中山的房地产开发越来越规范有序。1983 年 4 月，

中山县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成立，按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在城区的新建区统一征用

成片土地进行“三通一平”，再有偿转让给有关单位使用，或自建商品楼房出售。城区的张

家边（今属火炬开发区）、环城（今南区）、郊区（今属石岐区）、东区等也在 20 世纪 80 年

代相继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中山市建设委员会则在 1989 年 6 月成立了中山市房地产拓

展总公司。②

再说说岐江花园当年所处的位置，其旁边是广中公路（中山—广州）的一部分，当时称

人民路，是一条沥青道路（那时的沥青路比水泥路档次低很多），周围是一片郊野。直到 1983
年，人民路开始分段修建拓宽，到 1989 年更名为“中山路”，由西向东按数字序号分段命名。

在其拓宽修建期间，中山的商业系统、外贸系统、供销社等各下属单位纷纷在此购地兴建公

司总部大楼，包括五金交电公司、文化用品公司、糖烟酒公司、轻工工艺进出口公司等，再

后来，中山市商业局把各公司在这里的物业改建成了新时代广场。1988 年开始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片新区的旁边又带出了一个更新的金融商务区，古老的悦来路向南延伸为悦来南

路，成为了银行、外贸公司、邮电电力部门的争抢驻扎之地，中山最早的中央商务区即 CBD
就在此形成了。

而中山收购了岐江花园后，除了大部分用作住宅外，还经营了石岐宾馆。1982 年 3 月

开业的石岐宾馆是继中山温泉宾馆、中山华侨大厦（富华酒店前身）之后，中山第三家具现

代意义的宾馆。而宾馆内的“美心餐厅”“葡萄厅”亦是中山早期颇有盛名的中、西餐厅。

石岐宾馆原名“岐江花园宾馆”。1981 年，石岐镇旅游公司利用岐江花园其中两幢楼房

及空地约 8000 平方米，与香港乐信企业公司合作经营“岐江花园宾馆”，初定合作期 9 年。

1982 年，外方股东更改为香港东大投资有限公司。1983 年，外方股东再次更改为澳门岐江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宾馆亦随之更名为“石岐宾馆”。其后，中山与外方曾多次注资发展并

延长合作期，直至 1996 年合作期满，该宾馆资产、负债全部归中方所有。1999 年 12 月，

宾馆转制为私营企业，再次更名为“万业酒店”。

岐江花园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次让中山人了解什么是商业房地产，也让部分华侨、港

澳同胞及其亲属有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解决住房问题的全新方式，这无疑开启了中山货币化

置房的先河。石岐宾馆建成后，它的西班牙建筑风格让人们眼前一亮，开业头一年就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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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 1.72 万人次，石岐宾馆的“美心餐厅”是中山最早一批由港澳名厨主理的餐厅，“金陵

乳猪全体”首次引入内地，还有一批招牌菜，成为了港式粤菜在内地的最早传播者之一。宾

馆内的“葡萄厅”是在屋顶装饰满一片翠绿色的塑料葡萄，让中山人见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

全新装饰方式；“美心西饼”广受石岐人喜爱，成为了当时最新潮的结婚礼饼，并引领了中

山其后盛行的面包西饼热潮；其音乐茶座在中山亦属开创性，许多中山人至今难忘。

（本篇由黄春华与孙幸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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